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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杭州市质量技术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杭州市质量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杭州标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广检检测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国家纺织计量站、杭州德为仪器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力必信仪器有限公司、杭州市临平区质

量计量监测中心、杭州时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方圆仪器设备校准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浩、姜培、张卫卫、杨阳、潘林燕、吴娟红、江晶晶、徐韵扬、施本舒、王

翰林、吴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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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检测实验室质量管理 仪器设备期间核查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纺织检测实验室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纺织检测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期间核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025—2019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JJG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ISO/IEC指南99 国际计量学词汇-基本和通用概念及相关术语

CNAS CL01—201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JJF 1001 和 ISO/IEC指南9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仪器设备 intermediate check

为完成测量结果，在测量过程所必需的测量仪器、软件、辅助设备或其组合。

核查 check

设备在计划使用前，按照规定程序对其功能或计量特征是否满足方法要求或规定要求而进行的验证

操作。
注1：“方法要求”指实验室开展检测项目的方法对仪器设备的要求。

注2：“规定要求”指实验室内部管理程序对在用仪器设备的要求。

期间核查 intermediate check

在两次相邻的校准时间间隔内，当需要时，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程序，使用简单实用并具有相当可信

度的方法测试对可能造成不合格的测量设备，参考标准、基准、传递标准或工作标准以及标准物质（参

考物质）的某些参数，确定其是否保持原有状态而进行的检查。

核查对象 equipment chenked

实验室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

4 一般要求

实验室为保持对仪器设备性能信心，按照程序文件并结合实验室检测计划，基于风险管理策划制定

实验室仪器设备期间核查方案。制定仪器设备期间核查方案时，考虑以下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a) 检测方法的要求；

b) 仪器设备的稳定性；

c) 仪器设备的使用寿命和运行状况；

d) 仪器设备的校准/检定周期；

e) 仪器设备历次校准/检定的结果及变化趋势；

f) 质量控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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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仪器设备的使用范围（或参数）、使用频率和使用环境；

h) 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

i) 检测结果的用途和风险大小。

通过对前述因素的分析评估后，建立的核查方案应至少包含核查对象、实施期间核查活动相关人员

的职责和要求以及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等内容。

核查对象

期间核查适用于所有仪器设备，但不是所有设备都必须进行期间核查。依据GB/T 27025-2019第6.4

条要求，仪器设备在投入使用之前，应按检测方法的要求对其进行符合性验证，验证的内容包括功能或

计量特性，验证的方法包括校准/检定和核查两种形式。按方法对仪器设备功能或计量特性的不同要求，

将仪器设备分为以下3类：

a) A 类：检测方法对其有量值要求、需校准/检定的仪器设备。该类仪器设备应采用校准/检定方

式验证，实验室在相邻两次校准/检定验证期间需对其进行期间核查。

b) B 类：检测方法对其无量值要求、无需校准/检定的仪器设备，但计量特性会影响检测结果有

效性的仪器设备。该类设备采用核查方式验证，期间核查方法与投入使用前的检查方法相同。

c) C 类：检查方法对其无量值要求也无需校准/检定，其功能的正常性会影响检测结果有效性的

仪器设备。该类仪器设备也采用核查方式验证，核查其功能的符合性，期间核查方法与投入

使用前的检查方法相同。

实验室应根据制定的程序性管理文件，结合仪器设备状况确定需要开展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清单，

附录A列出了部分纺织检测实验室需要期间核查仪器设备。
注：若检测方法只对仪器设备的部分计量特性有要求，实验室只需验证检测方法要求的部分计量特性的符合性，而

无需对仪器设备进行验证。

4.1.1 重点考虑的核查对象

实验室在确立需要核查对象清单后，以下状态的仪器设备应作为期间核查重点考虑对象：

a) 校准/检定周期较长的仪器设备；

b) 使用频繁的仪器设备；

c) 历次校准/检定结果波动较大的仪器设备；

d) 使用环境较为恶劣或使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仪器设备；

e) 因操作人员差异而稳定性较差的仪器设备；

f) 经常拆卸、搬运、携带到现场进行检测/校准的仪器设备；

g) 脱离实验室直接控制后返回的仪器设备；

h) 第一次投入使用的仪器设备；

i) 邻近失效期的仪器设备；

j) 检测方法对精密度、准确度要求较高的仪器设备；

k) 对检测结果有重要价值和重大影响的仪器设备。
注：仪器设备发生搬动、维修等情况应在确认其功能和检定/校准状态后，再考虑是否需要期间核查。

4.1.2 可不进行核查对象

实验室在根据仪器设备状况以及自身条件，以下仪器设备可不进行期间核查：

a) 历次校准/检定结果表明稳定好的仪器设备；

b) 不具备实施期间核查条件的仪器设备。
注：不出具检测数据且对检测结果有效性无影响的仪器设备原则上可不做期间核查，但鼓励实验室保持对其状态的

了解。

实施期间核查活动相关人员

实验室应确保参与实施期间核查活动的相关人员具备开展核查所要求的各项能力，以及具有评估偏

离影响程度的能力。

实施期间核查的人员应熟悉核查设备的状态，包括检定或校准周期、维修状况、日常使用情况的，

并具备数据分析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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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

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应体现期间核查的内容，应制定相应的计划及作业指导书。期间核查作业指导

书一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概述：原理性描述、技术依据（通常依据检定规程、校准规程、仪器说明书和其他参考文件）

等；

b) 核查对象：至少包括仪器设备的名称、唯一性编号、型号等；

c) 核查项目：可根据技术依据选择零点检查、灵敏度、准确度、分辨率、测量重复性、标准曲

线线性、仪器内置自校检查、仪器说明书列明的其他技术指标；

d) 人员要求：依据 GB/T 27025 和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描述对实施核查人员、结果评价人员的要

求；

e) 环境要求：依据 GB/T 27025 和实验室具体设备操作规程所描述的对温度、相对湿度、气压、

振动、电磁干扰等环境要求；

f) 核查步骤：描述对具体指标的核查方法、所需数据量等

g) 记录表格；

h) 结果评价依据；

i) 结果处理方式。

4.3.1 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在发布之前，实验室应对其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确认。

4.3.2 期间核查记录应具有可追溯性，至少满足以下内容：

a) 准确性：使用规范的术语、数据和计量单位；

b) 原始性：记录实时、直接观察或读取的数据；

c) 完整性：记录应包含足量的信息，如核查对象、核查项目、环境条件、核查标准或方法、核

查数据及处理、核查结果判断、核查人员、核查时间等。

5 仪器设备计量特性期间核查

期间核查分类

实验室仪器设备期间核查（按核查模式）分为定期核查和不定期核查。

5.1.1 定期核查

实验室应重点对校准/检定周期长、使用频率高、稳定性查的仪器设备按照固定时间间隔进行定期

核查。

对于计量性能稳定、日常维护及时有效、对检测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贡献小的设备，可降低核查频

次，反之应加大核查频次。

5.1.2 不定期核查

实验室根据实际情况确立需要开展不定期核查的仪器设备，以下仪器设备必要时需进行不定期期间

核查：

a) 检测方法对核查有明确要求的仪器设备；

b) 离开固定场所去客户现场进行试验的仪器设备，使用前进行核查；

c) 脱离控制返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d) 因错误操作、过载、运行中突然断电、死机等非预期使用情况的设备；

e) 使用的环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或波动的高精密度仪器设备；

f) 发生碰撞、跌落等意外情况的仪器设备；

g)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其性能产生怀疑的仪器设备。

期间核查项目

实验室根据所用检测方法要求，选择零点检查、灵敏度、准确度、分辨率、测量重复性、标准曲线

线性、仪器内置自校检查、仪器说明书列明的其他技术指标等项目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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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核查方法

可选择技术依据中的一个或多个主要项目的对应方法进行，使用技术手段进行期间核查的其他方法

还有：

——参加实验室间比对；

——使用有证标准物质；

——与相同准确度等级的另外一台设备或几台设备的量值进行比较；

——对稳定的被测样品的量值重新测定（即利用检查标准进行期间核查）；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进行高等级的自校准。

附录B给出了纺织检测实验室液高效相色谱仪期间核查示例。

期间核查的实施

实验室应按期间核查计划和作业指导书组织实施，收集数据、进行核查结果的评价，填写记录表格。

同一仪器设备应安排同岗位不同人员进行期间核查，必要时可引入第三人进行核查。

结果处理

实验室对仪器设备实施期间核查后，应对核查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期间核查的结果记录应能够便

于发现其发展规律，可采用指控图进行结果登记。

期间核查实施后有以下三种结果：

a) 符合要求：可继续使用。

b) 不符合要求：终止使用/降级使用，加贴标识，查找原因，按照有关规定更换部件、维修保养

等，直到经验证设备相关功能恢复正常方可投入使用，并对之前该设备涉及的检测报告进行

分析。

c) 有风险趋势：提醒设备使用人，查找原因，可按有关规定更换部件、维修保养等，并修订年

度期间核查计划，对该设备加严核查。

6 仪器设备功能的期间核查

核查对象

检测方法标准要求对功能有要求、功能正常性影响检测结果的仪器设备。

核查项目

该核查项目不是计量特性（如准确度、稳定性、灵敏度等）的要求，而是通过对核查对象功能与方

法要求的符合性项目。

核查方法

根据以下不同情况，实验室制定仪器设备功能的期间核查方法：

a) 检测方法有核查方法的，应按照其规定制定核查方法；

b) 检测方法无核查方法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核查对象制定合适的核查方法。

符合性判断

将检测方法对仪器设备功能的要求作为核查结果的符合性判断依据。

7 记录管理

仪器设备期间核查（包括计量特性期间核查和功能期间核查）过程中应做好记录，相关材料应纳入

设备档案中，包括引用的技术依据、示意图、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质控图、对核查的结果所进行的

评价、发现的潜在故障、保证设备正常使用所采取维护保养和维修等措施的证明材料等。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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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需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示例

纺织检测实验室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主要有分析天平、烘箱、定量加液装置、气相色谱仪、

液相色谱仪、色谱质谱联用仪、pH计、紫外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耐摩擦色牢度仪、

箱式起球仪、马丁代尔耐磨仪、圆轨迹法起球仪、羽绒蓬松度仪、羽绒清洁度仪、透气率测试仪、保温

性能测试仪、防紫外测试仪、耐光色牢度仪、水分蒸发仪、恒温恒湿箱、羽绒防钻绒仪、纤维细度仪、

捻度测试仪、压缩回弹性测试仪、台秤、强力仪、脱毛量测试仪、撕破强力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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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B.1 核查对象

高效液相色谱仪。

B.2 核查目的

确保高效液相色谱仪在符合计量要求的状态下正常使用。

B.3 核查频次

根据仪器的使用频率和检测项目特点确定核查频次。

B.4 核查方法

B.4.1 功能核查

B.4.1.1 检查流动相滤头是否有杂质黏附或是否有颜色变化，若有，则需要进行超声清洗。

B.4.1.2 检查各流动相管路是否有杂质黏附或盐析出，若有，则需要更换流动相管路。

B.4.1.3 联机检查工作站各模块是否正常运行，若有问题，则需进行修复，必要时重新安装软件。

B.4.1.4 开启系统，检查系统压力，若过高，则需更换滤芯。

B.4.1.5 检查管路连接是否完好。

B.4.2 计量特性核查

B.4.2.1 检出限核查

依据实验室开展的检测方法标准中的操作步骤，对仪器的精密度进行核查，连续测定6次，计算并

评价精密度是否满足所使用检测方法的要求。

B.4.3 标准曲线的线性核查

仪器处于正常状态，进行标准曲线核查，计算并评价曲线相关系数R是否满足所用检测方法的要求。

B.4.4 基线稳定性核查

仪器处于正常状态，采用实验室检测方法中所用流动相起始条件进行测试，截取(20-30)min基线，

计算并评价基线波动是否满足所使用检测方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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